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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全

资子公司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天津市轩德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津轩德”）拟与关联方天津空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空畅”）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承租天津空畅从天津市浩

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取得使用权的坐落于西青区大寺镇大寺工业园规划路

二以北的房产（原上汽大众 4S 店），用于开展日常经营（经销品牌仍为斯

柯达）。租赁面积为 5,404.59 平方米，年租金为 1,582,463.95 元，租赁期

限自 2020 年 9 月 16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租金总金额合计为

8,307,935.74 元人民币。 

2、鉴于天津空畅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浩物机电”）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天津空畅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召开八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以 6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拟与关

联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女士、张

洪皓先生已回避表决。 

4、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

了独立意见。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重组上市等，无需经外部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名称：天津空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李广年 

3、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 注册资本：73,094.6065 万元人民币 

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6906625373 

6、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汽车园中路 8 号 226 

7、 成立日期：2009 年 6 月 25 日 

8、 营业期限：2009 年 6 月 25 日至 2029 年 6 月 24 日 

9、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汽车新车

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摩托车及

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机械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进出

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工程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采购代理服务；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0、 股权结构： 



 

11、 历史沿革：天津空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6月 25日，

注册资本 1,894.6065 万元，天津鼎畅商贸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2016

年 10 月 12 日，其注册资本增加至 73,094.6065 万元，股东股权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2、 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天津空畅总资产为 118,768.93

万元，净资产为 107,188.78 万元，营业收入为 368.67 万元，净利润为 302.53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天津空畅总资产为 128,370.07 万元，净资

产为 117,149.05 万元，营业收入为 2,137.05 万元，净利润为-233.21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3、 关联关系：天津空畅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浩物机电控制的企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4、 经查询，天津空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天津轩德拟承租天津空畅取得使用权的房产，租赁面积为 5,404.59 平

方米，年租金为 1,582,463.95 元，租赁期限自 2020 年 9 月 16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租金总金额合计为 8,307,935.74 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以租赁房产所在地的市场价格为依据，经天津轩

德与天津空畅友好协商后达成一致。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

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出租方（甲方）：天津空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天津市轩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二）合同主要条款 

1、甲方同意将其从天津市浩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取得使用权的坐落于

西青区大寺镇大寺工业园规划路二以北的土地房产（原上汽大众 4S 店）中，

一层汽车展厅、维修车间、建筑内的办公用房及房屋外绿化带以内的场地

出租给乙方使用。甲方保证其具有向乙方出租该等场地合法有效的权利和

资格，且不与甲方已签署的任何其他协议中的义务相抵触。 

2、甲、乙双方商定，租赁物业的计租面积为 5,404.59 平方米, 租金单

价为 24.4 元/平米/月，年租金为 1,582,463.95 元(含税)；租期自 2020 年 9

月 16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 

3、在协议期限内，若天津房屋租赁市场的租金价格较约定租金（基准

租金）出现超过±5%（不含 5%）的波动时，甲、乙双方可依据评估报告

相应调整剩余年度的租金，每年度只可进行一次调整。 

4、在租赁物业使用期内，乙方因经营办公使用水、电、暖、电话、环

卫、排污、保安等各项服务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并按时交纳。 

5、甲方根据乙方要求对房屋进行室内装修改造，并达到使用状态及使

用标准后将房屋交予乙方使用。 



6、在房屋正常使用下，需对房屋建筑主体结构设施进行必要的修缮、

维护，乙方向甲方提出申请，甲方现场查勘确认后，由甲方组织实施并承

担相关费用。 

7、在租赁期间，如果乙方需要转租的，需由乙方提出书面申请，由甲

方书面同意后方可转租，且转租合同约定的使用用途、租期等，均不得超

出《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的内容。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1、天津轩德承租关联方天津空畅取得使用权的房产，用于开展日常经

营。 

2、天津轩德承租关联方天津空畅取得使用权的房产交易条件及定价公

允，符合交易公平原则，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对本公司本期

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 年年初至披露日，除《房屋租赁协议》事项下发生的关联交易外，

本公司与天津空畅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3,336,637.94 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1）鉴于天津轩德拟与关联方天津空畅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女士和张洪皓先生须回避表

决。 

（2）天津轩德与关联方天津空畅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可保证天津

轩德日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关于下属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



的议案》提交公司八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1）天津轩德拟与关联方天津空畅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 

（2）关联董事颜广彤先生、姚文虹女士和张洪皓先生已回避表决。 

（3）天津轩德与关联方天津空畅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可保证天津

轩德日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天津轩德与关联方天津空畅签订《房屋租赁协议》。 

九、备查文件 

1、八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房屋租赁协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